
 
臺北市後備軍人歸鄉報到作業流程圖  

 
 

台北市後備指揮部 
 
憑區公所報到列管查核列管。 

兵役局   
 
憑區公所每月離營歸鄉報表查核

列管。 

區公所 
 
一、查核無誤後，於其離營證件及離  

營報到憑證卡背面加蓋「已報

到」章戳及日期。 
二、依離營報到憑證卡資料完成列管

後，報到憑證卡送台北市後備指

揮部處理，並通報戶政事務所、

及台北市後備指揮部。 

區戶政事務所   
 
 
接獲區公所戶役政電腦自動通

報資料後，即變更戶籍資料役

別欄。                   
通報 

後備軍人 
 
一、離營歸鄉後十五日內持相關證明

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辦理報到。

二、如須遷徙時，應完成戶籍遷入登

記後，再辦理歸鄉報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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